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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任务指标
因为考核产生争议

邓万溪于 2019年 1月 9日入
职， 公司聘任他为项目经理， 双
方签订了期限为2019年1月9日至
2022年1月8日的劳动合同。 同年
2月14日， 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一
份 《协议》， 并约定该协议作为
劳动合同的补充和继承。

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 1.
如邓万溪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
成全年考核任务指标， 公司对其

个人薪资按照税前30万元/年一
次性补足 ， 并分配项目净利润
20%对其进行额外奖励 。 2.邓万
溪承诺接受公司指导和监督 ，
……确保完成双方协定的月度、
季度、 年度考核指标。 3.由于邓
万溪违约， 或由邓万溪单方面原
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其须对公
司全部投资进行追回， 并对给公
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承担补偿
责任。 4.如邓万溪未完成双方协
定的季度或年度考核指标， 公司
有权对邓万溪进行降薪、 或终止
合作， 同时要求邓万溪赔偿公司
投入该项目资金总额的50%。

2019年 3月 5日 ， 双方依照
《协议》 确认 《2019年度项目部
年度费用预算一览表》 作为具体
的考核指标纳入到月度、 季度和
年度考核中。 邓万溪全年需完成
360万元的销售收入， 其中一季
度6万元， 二季度39万元， 三季
度85万元， 四季度230万元。

然而， 邓万溪没有完成一季
度任务指标。 公司提出终止合作
时， 他恳求再给一次机会， 并同
意将一季度指标合并到二季度并
保证在4月份完成。 在此基础上，
公司提出自4月份起 ， 将预借邓
万溪个人的费用从1.5万元降低
到1万元， 并根据未来4至6月份
实际完成情况决定是否终止。 截
至6月底，邓万溪按照约定应完成
45万元销售收入，但实际仅完成8
万余元，给公司造成194236.09元
直接经济损失。 公司认为， 其行
为给公司造成比较大的经济和声
誉损失。

此后， 双方在赔偿和终止合
作上发生争议。

公司首次索赔失败
未就该项裁决起诉

公司认为， 邓万溪的行为违
反协议约定， 申请裁决其偿还公
司 25057.02元 个 人 借 款 ， 承 担
194236.09元损失等。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认为， 劳
动关系的特征之一在于劳动者并
不直接获取用人单位经营利润，
而是通过付出劳动的形式领取报
酬， 故劳动者既无需承担企业的
经营成本 ， 亦无需承担经营风
险， 因此， 不能将用人单位在经
营过程中所有经济上所遭受损失
均归责于劳动者， 只有确系因劳

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法
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要求其赔
偿经济损失。

本案中， 公司虽提交了经营
情况统计表， 但未提交证据证明
其中的利润损失系因邓万溪的过
错行为所产生， 在此情况下， 仲
裁机构认为， 公司要求邓万溪赔
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遂裁决邓
万溪返还公司借款15057.02元 ，
驳回公司的仲裁请求。 邓万溪不
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公司未
提起诉讼。

未经仲裁前置程序
公司再次索赔被驳

2021年5月 ， 公司再次提起
诉讼， 要求邓万溪按照 《协议》
约 定 ， 支 付 其 亏 损 赔 偿 金
169700.21元及未完成考核指标
赔偿金169700.21元。

一审法院查明， 公司曾申请
仲裁， 以邓万溪违反 《协议》 等
相关约定， 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经
济损失， 而且严重损害了公司的
名誉 ， 要求邓万溪偿还个人借
款， 承担194236.09元损失。

本案中， 公司基于 《协议》
向邓万溪主张亏损赔偿及未完成
考核指标赔偿， 该诉讼请求所指
向的损失名目虽与裁决中的损失
名目不一致， 但实质上是在否定
裁决中关于驳回其要求邓万溪承
担194236.09元损失的裁决结果，
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就该裁决提
起诉讼， 亦未就亏损赔偿及未完
成考核指标赔偿提起劳动仲裁，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的起诉不属于
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遂裁定驳回起诉。

公司不服该裁定， 上诉称其
虽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但其
提起的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起
诉。 首先， 二者法律关系不同，
本案系依据 《协议》 而产生的项
目出现亏损、 邓万溪未完成考核
指标， 应当赔偿公司投资损失。
而裁决系邓万溪违反 《协议》 约
定， 赔偿公司实际损失的劳动法
律关系。 其二， 承担责任的性质
不同。 本案诉讼基于 《协议》 约
定， 如项目经营不善出现亏损或
未完成考核指标， 邓万溪需各赔
偿投入资金总额的50%。 而裁决
中， 公司系要求邓万溪赔偿实际

损失， 赔偿金额是194236.09元。
二者的计算基础及金额并不相
同。 其三， 二者的请求权基础不
同。 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是 《民法
典》 第585条第1款规定， 而裁决
的请求权基础是 《民法典 》 第
584条规定。

公司认为， 其虽未就亏损赔
偿及未完成考核指标赔偿单独提
起劳动仲裁， 但本案是独立于劳
动争议的合同纠纷， 劳动仲裁程
序不是本案的前置程序， 公司有
权进行独立的民商事诉讼。 本案
中的合同关系与劳动争议是两种
不同法律关系， 根据 《协议》 邓
万溪利益的实现途径主要是完成
考核指标后项目净利润额外奖励
和收益， 是项目的单独收益， 受
《协议》 约束。 而劳动关系中劳
动报酬是按月固定发放的工资。
因 《协议》 而产生的收益不能等
同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报酬。

公司还认为， 《协议》 具有
对赌和激励的性质， 邓万溪签订
《协议》 的目的是在完成项目考
核目标时能获得项目净利润的额
外奖励、 收益。 激励收益和赔偿
符合 《合同法》 权责一致、 利益
平衡的原则， 不能等同于劳动者
的责任。 故本案应属于一般民商
事诉讼， 不属于仲裁前置的劳动
纠纷。

二审法院认为， 虽然本案中
公司要求邓万溪支付亏损赔偿金
与未完成考核指标赔偿金所依据
的 《协议》 条款与其在裁决中要
求邓万溪承担损失所依据的 《协
议》 条款并不完全相同， 但本案
公司所提的请求与裁决中要求邓
万溪承担损失的请求， 均是基于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对
于邓万溪的工作业绩设定相应的
考核指标所导致， 双方的争议实
质上亦是劳动法律关系项下的争
议。 公司未就其所主张的亏损赔
偿以及未完成考核指标赔偿提起
劳动仲裁， 直接向法院起诉不符
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的仲裁
前置程序要求， 一审法院裁定驳
回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本院不
持异议。

综上， 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
系其错误理解一审法院对裁决有
关内容认定的逻辑结构， 部分系
其错误理解相关规定所致， 均不
能成立， 二审法院对其上诉请求
不予支持。

公司向员工索赔为何难获支持？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快递员， 近期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全国多
地开启低温冷冻模式， 我们
这里还时不时遇到极寒天
气、 降冻雨， 这使得包括快
递员、 环卫工、 外卖小哥、
交通警察等在内的劳动者
工 作中更加辛苦 ， 行走变
得更加困难。 但是， 为了保
障民众的正常生活， 早点拿
到快件、 外卖……我们这群
劳动者仍然顶风冒雪地奔波
着。

请问： 低温寒风中作业
会有低温补贴吗？ 如果被冻
伤是否可以申请工伤认定？

读者： 解利岷

解利岷读者：
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制

定的 《低温作业分级》 国家
标准，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
工作地点平均气温等于或低
于5摄氏度的作业即为低温
作业。 在低温之下从事较长
时间的露天劳动， 职工可能
会被冻僵冻伤， 从而诱发心
脑血管、 免疫系统疾病， 甚
至可能危及生命。 目前， 虽
然尚无一部有关低温作业劳
动保护的行政规章， 但相关
文件对低温作业职工的主要
待遇作了规定。

一是享受低温津贴待
遇。 《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
二条规定： “在劳动者提供
正常劳动的情况下， 用人单
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
剔除下列各项以后， 不得低
于 当 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
（一 ） 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
（二 ） 中班 、 夜班 、 高温 、
低温、 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
殊工作环境 、 条件下的津
贴； （三） 法律、 法规和国
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
等。” 据此， 用人单位应当
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低温补贴
条件和标准， 向符合条件者
发放低温津贴。

二是享受工伤待遇。 根
据2013年印发的 《职业病分
类和目录》 的规定， 冻伤与
中暑一样， 属于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病 。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患
职业病的 ， 应当认定为工
伤。 因此， 职工低温作业时
被冻伤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和享受工伤待遇。

另外， 用人单位还应当
按照 《劳动法》 第五十四条
“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
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之
规定， 并参照 《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保障好低温作业职工的权
益 ， 让他们暖心作业 。 包
括： 普及防护知识， 提高职
工防寒保暖意识和防护能
力； 提供必要的防寒防护用
品和严寒作业休息场所； 合
理安排和调整作业时间， 采
取轮换班、 轮休等方式， 适
当增加寒冷作业环境下职工
休息时间， 降低职工劳动强
度； 日最低气温低至一定时
缩短当天工作时间或缩短连
续作业时间， 气温最低时段
内停止室外露天作业等。 在
停止工作 、 缩短工作时间
时， 不能做出扣除或降低工
资这种让人寒心的事。

潘家永 律师

严寒天气下作业
劳动者享有哪些权益？

近日， 读者杨玉华向本报反
映说， 她遭遇工伤并被评定为六
级伤残。 因劳动功能障碍和生活
部分不能自理障碍， 她已经获得
了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可是，
近段时间以来， 她觉得自己的劳
动功能障碍明显加重。

她想知道自己能否要求提高
工伤待遇？

法律分析
杨玉华可以对自己的身体状

况进行复查， 然后， 根据复查鉴
定结论要求提高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十八

条规定： “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作出之日起1年后， 工伤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 所在单位或者经办
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
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
即劳动能力复查鉴定是指已经劳
动能力鉴定的工伤职工， 在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做出1年后， 工伤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所在单位或
者经办机构认为残情发生变化，
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提出复查鉴定申请， 设区的市
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据国家
标准对其进行鉴定， 做出新的劳
动能力鉴定结论的鉴定。

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伤
残职工的合法权益， 使其享受相
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因为职工被
评定伤残等级后， 其伤残程度往
往有可能在一定时期以后发生变
化， 出现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
活自理障碍程度加重或减轻的情
况。

与之对应， 杨玉华感到自己
的劳动功能障碍明显加重， 其可
以通过提交身份证、 原认定工伤
决定、 原鉴定结论通知书以及复
查诊断书、 病历、 出院证明等，
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以获

得更多的保障。 设区的市级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你的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申请之日起60
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必
要时， 作出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结
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

当然， 如果杨玉华对设区的
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结论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
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省、
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结
论为最终结论。 颜东岳 法官

工伤等级确定后病情加重，能否要求提高待遇？

协议约定了员工为经营亏损承担责任

企业经济效益是由各
个岗位上的员工通力合
作、共同劳动创造的。盈利
时， 企业可以将这些利润
以奖金、 绩效工资等形式
发放给员工。亏损时，企业
该怎么办呢？ 能否让员工
分担呢？在这一问题上，法
律规定得很明白， 邓万溪
（化名）所在公司却把它弄
混了。

“作为项目经理，我与
公司签订过一份协议。”邓
万溪说 ，2020年公司以未
完成协议约定的考核指标
要求他赔偿投资损失，仲
裁未予支持， 公司未提起
诉讼。2021年，公司又以项
目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为
由， 仍然依据该协议要求
他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公
司此举是对原裁决的否定
并裁定驳回起诉。 公司则
认为其系在新的请求权基
础上提起新的诉讼并非重
复起诉，故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虽然
公司两次索赔所依据的协
议条款不完全相同， 但本
案所提请求与裁决中所提
请求均基于双方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 按照工作业绩
设定相应考核指标所导
致， 双方的争议实质上仍
是劳动法律关系项下的争
议。 因公司的索赔请求未
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
序，故于1月12日终审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